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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等七部门发出关于加强公共场所卫生防病健康教育的通知（2004年）

发表时间：2012-03-15　　　来源：《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2004年1月18日)

　　中宣部、卫生部、全国爱卫会、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加强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卫生防病健康教育。

　　通知要求，要因地制宜使用现有的宣传设施，在车站、机场、码头等公共场所和

列车、长途汽车、客机、轮船及公共汽车、出租车、电车、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

工具上开展健康教育。要将普及公共卫生、公共场所禁烟、卫生防病、改变陋习等知

识与法规作为向旅客宣传的重要内容。在不影响客运组织工作的前提下，在各类等候

场所内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宣传牌或使用电子显示屏进行宣传；在各类公共交通工

具内摆放或张贴供旅客阅读的健康教育宣传材料；要充分利用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

具的广播、闭路电视开展宣传；各类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内要有禁烟标志或警

语。

　　各地各部门要积极组织制作并提供适合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教育宣传材料

和节目。铁路、交通、民航等系统的卫生部门应当加强健康教育的指导，提供宣传材

料。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办公室组织专家编写了适用于车船广播等使用的春运

健康教育广播稿，随文下发，请结合实际组织使用，做到健康教育不漏班次，不留空

白点。

　　节假日特别是春运期间，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加大了冬春季呼吸道疾病，特别是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结核、肝炎等疾病传播的机会。各部门要根据当地防病

工作特点和季节变化，有针对性地加强旅客健康教育工作，特别要做好进城务工农村

群众的健康教育。通过宣传教育，营造预防SARS、艾滋病等传染病及养成科学、文

明、健康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围。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车站、机场、码头等公共场所及客运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

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建立客运健康教育的长效机制，认真组织本地本部门的

健康教育工作。(摘自2004年1月1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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